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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昊

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期及数额

根据公司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中化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资产”）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期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施完毕当个会计年度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含实施完毕后当年），即若本次交易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实施完

毕，则业绩承诺期为 2024年度、2025年度及 2026年度。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成时间

延后，则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

业绩承诺资产范围为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蓝天”或“标的

公司”）中用收益法评估并定价的控股公司、合营公司以及采用资产基础法定价的

控股公司中以收益法评估并定价的无形资产，具体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置入股权比例 资产类别

1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母公司） 100.00%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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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置入股权比例 资产类别

2 四川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净资产

3 湖南中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净资产

4 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净资产

5 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净资产

6 郴州中化氟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净资产

7 陕西中化蓝天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75.00% 净资产

8 太仓中化环保化工有限公司 86.25% 净资产

9 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59.00% 净资产

10 中化贸易（新加坡）有限公司 100.00% 净资产

11 中化蓝天霍尼韦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 净资产

12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
以收益法定价的专利等无形资

产

13 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4.60%
以收益法定价的专利等无形资

产

14 河北中蓝华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82.00%
以收益法定价的专利等无形资

产

15 中化近代环保化工（西安）有限公司 75.00%
以收益法定价的专利等无形资

产

针对上述业绩承诺范围资产第 1-11项（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1”），业绩承诺

方承诺：业绩承诺资产 1在 2024年、2025年及 2026年各会计年度应实现的承诺净

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29,323.91万元、44,274.97万元、63,330.51万元。

针对上述业绩承诺范围资产第 12-15 项（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2”），业绩承

诺方承诺：业绩承诺资产 2在 2024年、2025年及 2026年各会计年度应实现的承诺

收入分成数分别不低于 3,031.85万元、2,691.33万元、2,202.31万元。

除业绩承诺资产 1和业绩承诺资产 2所涉及的业绩承诺外，业绩承诺方承诺：

中化蓝天合并并口径净利润数在 2024年、2025年及 2026年各会计年度应实现的承

诺合并口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28,062.52万元、44,605.17万元、66,269.89万元。

（二）实际净利润和收入分成数的确认

1、业绩承诺资产 1 当期实现净利润数



3

业绩承诺资产 1当期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范围公司中的单家公司经专

项审计的单体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次交易该公司的置入

股权比例）。计算净利润时，如存在募投项目，业绩承诺方承诺在计算每年承诺业

绩实现情况时，扣除标的公司使用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对标的公司净利润影响的

金额，该项因素对标的公司各年度净利润影响的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标的公司实

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1-标的公司所得税适用税率）×标

的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天数÷365。其中，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根据标的公司

实际使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期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确定。

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将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业绩承诺资

产 1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实现净利润数、

当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及当期承诺累计净利润数与当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的差额，

并在公司相应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该差额。

2、业绩承诺资产 2 实现收入分成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期内某一具体年度内，业绩承诺资产 2当期实现收入分成数=∑（业

绩承诺范围资产经专项审计的收入分成数×本次交易该项资产所属公司的置入股

权比例）。

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将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业绩承诺资

产 2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业绩承诺资产 2当期实现收入分

成数、当期累计实现收入分成数及当期承诺累计收入分成数与当期累计实现收入分

成数的差额，并在公司相应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该差额。

3、实现合并口径净利润数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期内某一具体年度内，中化蓝天当期实现合并口径净利润数为中化

蓝天在该会计年度经专项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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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将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中化蓝天合

并口径财务报表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当期实现合并口径净

利润数、当期累计实现合并口径净利润数及当期累计承诺合并口径净利润数与当期

累计实现合并口径净利润数的差额，并在上市公司相应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该差额。

（三）业绩补偿方式

1、业绩承诺资产 1 的业绩补偿方式

当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资产 1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

诺资产 1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资产 1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当

期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 1交易作价总和－业绩承诺资产 1累计已补偿

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按照上述公式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股的方式进

行处理。

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具体金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补偿的

现金金额=应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2、业绩承诺资产 2 的业绩补偿方式

当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资产 2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收入分成数－业绩

承诺资产 2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收入分成数）÷业绩承诺资产 2补偿期限内各年

的当期承诺收入分成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 2交易作价总和－业绩承诺资产 2累计

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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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按照上述公式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股的方式进

行处理。

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具体金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补偿的

现金金额=应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3、中化蓝天合并口径补偿方式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合并口径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合并口径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当期承诺合并口径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股权交易作价－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合并口径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上述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应扣除业绩承诺资产 1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应补偿股份

数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按照上

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股的

方式进行处理。

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

份不足补偿部分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具体金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补偿的现

金金额=应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4、减值测试补偿方式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将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业绩承诺资产和减值测试补

偿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减值测试补偿资产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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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类别 所属企业

所属企业

置入股权

比例

评估价值

1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金石矿业有限公司 49.90%
股权 中国新技术

发展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3,333.32

2 福建省威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0%股权 5,050.47

3 兴国兴氟化工有限公司 30.00%股权 4,437.65

4 贵州瓮福蓝天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5.00%股权 浙江蓝天环

保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94.60%
87,964.76

5 索尔维蓝天(衢州)化学品有限公司 45.00%股权 31,216.38

合计 132,002.59

注：上表中所属企业置入股权比例和评估价值均已考虑间接持股情况下的权益影响。

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股权交易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对价股份总数，则业绩承诺方需另行补偿股份。

对于业绩承诺资产 1，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对于业绩承诺资产 2，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对于减值测试补偿资产，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

格-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对于中化蓝天合并口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

格-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上述业绩承诺资产 1、业绩承诺资产 2和减值测试补偿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业绩

承诺资产 1、业绩承诺资产 2和减值测试补偿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评估价值分别减

去其在业绩承诺期末的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中化蓝天股东增资、减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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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对价股份数的总和不足以补偿时，应以现

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的具体金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期末减

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

已补偿的现金金额－因减值测试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四）补充措施的实施

1、股份补偿

如发生业绩承诺方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在合格审计机构

出具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当期实现净利润数的专项审核报告或减值测试报告（如

触发减值测试条款）之日起 60 日内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书面通知业绩承诺方，

并由上市公司发出召开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上市公司以壹元（￥1.00）的总价回购应补偿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

2、现金补偿

如发生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方须向上市公

司进行现金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计算应补

偿金额，并分别书面通知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在

所约定的时限内将应补偿的现金足额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

二、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资产类别 年度 承诺金额 实际实现金额 差异额

业绩承诺资产 1 2024年度 29,323.91 42,951.38 13,627.47

业绩承诺资产 2 2024年度 3,031.85 4,471.13 1,439.28

中化蓝天合并口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024年度 28,062.52 43,584.06 15,521.54

根据公司与中化集团、中化资产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含当日）实施完毕，故业绩承诺期为 202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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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及 2026年度。

2024年度经审计的业绩承诺资产1业绩承诺范围资产各单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42,951.38 万元，业绩承诺资产 2业绩承诺范围资产各单位实现收入

分成金额为 4,471.13万元，中化蓝天当期实现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 43,584.06万元，均完成了 2024年度的业绩承诺。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天职业字[2025]17200-5号）及公司与中化集团、中化资产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等文件，业绩承诺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已完成，未触及补偿

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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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独立财务顾问

主办人

刘 拓 索 超 李雨修

李卓凡 李娇扬

独立财务顾问

协办人

王京奇 谢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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